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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6 世紀中葉以後，逐步為葡萄牙占領，並由其統治

和管理。根據 1987年 4月 13日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

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中國於 1999年 12月 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屆時，根據中國

憲法的規定，將在澳門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1993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頒布了《澳門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根據中葡聯合聲明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1999年澳門回

歸後，仍然實行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這是繼香港之後，我國實行“一國兩制”的進一步

發展。 

一、“一國兩制”下多法域之形成 

１、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內地形成“一國兩制”下的多法域 

所謂“一國兩制”，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中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在

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其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都繼續保

持 50年不變。澳門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由此可見，“一國兩制”不

僅表現在社會經濟方面，也表現於法律制度方面。 

在一個國家之內，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的法律制度被稱為多法域國家。“法域”（law 

district，legalunit）是指享有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的，具有自己獨特法律制度的特定

地域。澳門回歸後，其實行的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澳門現行的法律制度包括：葡萄牙憲

法及其專門法典，如民法典、商法典、民訴法典等，以及澳門立法會所制定的專門適用於

澳門的法律和法規和澳門總督發布的法令、訓令及批示等形式制定的大量法律文件。這些

就構成了現行的澳門法律制度。這些法律制度與中國內地的法律制度根本不同，形成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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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中國內地的法域，加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現行法律制度，既不同於中國內地，

又不同於將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如果將來台灣回歸祖國後，其實行的社會和法律制度與

內地、香港、澳門均不同。這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就形成了一國兩制、四種法域的局

面。 

２、內地與澳門在民商事交往中法律衝突的產生及特點 

澳門回歸後，必將會進一步擴大與內地的民商事交往。但是，由於澳門與內地實行了

不同的法律制度，而且這兩種法律制度下的法律規定有的差異很大，在適用法律上的法律

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法律衝突與其他一些多法域國家內的區際法律衝突相比較有明顯

的不同與特點： 

（1）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衝突屬於不同社會制度下的法域之間的法律衝

突。中國內地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而澳門特別行政區則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這一

點與美國、英國等國家內多法域之間的區際法律衝突是不同的。他們不同州之間雖然法域

不同，但其社會制度是相同的，都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2）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的法律衝突屬於單一制國家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區

際法律衝突。在美國，州際之間的法律衝突屬聯邦制下的法律衝突。各州之間是完全平等

的。在我國則不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從行政管轄上講是中央

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從法域上講，是兩個不同的法域，除憲法、國防、外交等法律外，

內地民商事法律不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個法域是平等的。其法律

衝突的表現形式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法律衝突。 

（3）在民商事法律關係中，兩地的法律是平等的，都有被適用的可能。這是產生法

律衝突的基礎之一。這就是說儘管行政地位上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但在法律地位上，或

者作為兩個不同的法域地位是彼此獨立的、平等的。內地的法律不適用於澳門地區；同樣

澳門地區的法律也不適用於內地。但是，內地與澳門在民商事交往中，就某一個具體的法

律關係究竟應該適用內地法律還是澳門法律，應依據一定的衝突規則來確定，不存在先後

和主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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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衝突有時還表現為兩地所適用的國際條約的衝

突。根據中葡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原在澳門適用的國際條約繼續有效；今後，澳門特別行

政區有權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對外簽訂某些國際條約；中央政府對外簽訂的條約在徵得

澳門特別行政區同意後，可以適用於澳門，否則，不會將適用於內地的國際條約強行適用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這就意味 一些國際條約適用於內地而不適用於澳門；而另一些國際着

條約適用於澳門而不適用於內地。因此可能引起內地與澳門在適用國際條約方面的衝突。

這也是其他國家區際法律衝突所沒有的。 

（5）由於兩地在立法和司法上彼此獨立，所以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的法律衝

突還表現為沒有一個是最高的、權威性的立法機關來統一制定和解釋法律，也沒有一個最

高的司法機關來協調各法域之間的法律衝突。 

由此可見，澳門回歸後，在與內地民商事交往中所發生的法律衝突是普遍存在的，也

是十分複雜的。 

二、解決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衝突的基本原則 

１、堅持“一國兩制”原則。“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香港、澳門及台灣回歸後，實

現祖國統一的基本原則。也是解決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以及台灣這些特別行政區之間法

律衝突的基本原則。首先要堅持維護國家統一的原則。在解決內地與特別行政區之間的法

律衝突時，各法域都必須從立法到司法等方面以維護國家統一為重，本 互相合作與協助着

的精神，權衡利弊，決定取拾。其次，是在國家統一的基礎上，實現兩種社會制度和平共

處，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在我國長期和平共處。內地與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也會長

期共存。不應該也不必要急於在近期內制定全國統一的實體法。因此，不同法域之間的法

律衝突，將會長期存在，解決這種法律衝突的途徑也只能是利用衝突法。 

２、 法域平等的原則。澳門回歸後，在中國形成了多法域狀態。從憲法的角度來說，

澳門基本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特別法，是專門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法”。

有的稱為“小憲法”。但是除憲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其法律地位、法律效力與內地都是平等

的。這是不同法域之間產生法律衝突的基礎。因此，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相互承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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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對方法律的效力。承認和尊重民商事法律關係中當事人依某一法域的法律而合法取得

的權益。 

３、有利於促進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的民商事交往原則。澳門回歸後，作為一

個國家不同法域的公民、法人在民事、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的往來將會更加頻繁，這將

對保持澳門的社會穩定，加速兩地的經濟發展、密切兩地的民事關係都會起到促進作用。

法律的任務就是要服務於社會，服務於經濟的發展，因此，兩地在解決法律衝突時，應本

有利於促進兩地民商事交往，有利於促進兩地經濟發展的原則。着  

三、解決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內地法律衝突的途徑 

如上所述，內地與澳門之間的法律衝突如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勢必會影響內地與澳門

之間的民、商事交往。如何解決這些法律衝突，內地與澳門的法律界人士都在積極探討，

尋求解決途徑。筆者認為，解決上述法律衝突有兩種途徑，即： 

１、衝突法途徑。即利用衝突規範，援引準據法的途徑來確定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

對於衝突規範的使用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即回歸後的一段時間內，內地和

澳門各自類推適用自己的國際私法中的衝突法規則，來解決兩地的法律衝突問題。在內地

有《民法通則》第 8章及有關部門法中的衝突法條款，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最高人民法院

所作的有關衝突規範適用的立法和司法解釋；在澳門有葡萄牙民商法中的衝突法規範。這

些衝突規範既可以用來解決國際間的法律衝突，也可以用來解決區際間的法律衝突。這樣

做的弊端是由兩地的衝突法不一致還會引起衝突法的衝突。因此會出現反致、轉致等問

題。第二階段，即在一定的條件下，內地和澳門共同或分別參加有關的衝突法公約，如海

牙國際私法會議所制定的統一衝突法公約，這樣可以避免衝突法之衝突。但是實現這一步

是相當艱巨的，一則中國現在還沒有參加有關的衝突法公約；二則即使將來參加了一些統

一衝突法公約在一個主權國家內部的兩個地區之間，特別是內地與澳門之間如何適用國際

公約，也還有許多技術上的問題。解決這一技術難題的唯一辦法是內地和澳門立法機關把

有關的國際公約內容吸收到自己的立法中來，或者以國內、區內立法的方式公布有關的國

際公約。第三個階段，即制定全國統一適用的區際衝突法。統一區際衝突法的制定如在

50年之後，則不成問題；如在 50年之內，還有立法技術問題，最好的辦法由法律界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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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界先制定一個“區際法律適用法”的《示範法》，然後各處立法機關再依《示範法》正

式頒布實施。 

２、實體法途徑。即內地與澳門之間在民商事交往中適用統一的實體法來確定當事人

的權利與義務，這樣就從根本上避免了法律衝突，更有利於促進兩地的經濟、貿易和民事

往來。但是，目前尚無兩地均可適用的統一實體法，從發展來看可以採取如下措施： 

（1）在經濟、貿易、運輸、金融等領域，內地和澳門都共同參加某些國際公約或承

認、遵守某些國際慣例，如國際商會制定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商業跟單信用證

統一慣例》等。 

（2）內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在今後有關民商事立法中要盡可能多的吸收

有關國際條約的內容，使兩地的法律逐步趨向一致。 

（3）兩地法學界應加強兩地民商實體法的比較研究，在研究兩地民商法異同的基礎

上，找出適合我國國情和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民商事法律規範，將這些既適用於內地，又

適用於澳門和其他法域的民商事法律規範吸收到各自的民商法中加以適用，這樣既減少了

現實的不同法域之間的法律衝突，又為將來中國制定統一的民商法打下基礎。當然，這是

50年之後的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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